
校園災害避難疏散之執行 

一、 指揮官在接受教育局的命令或自行判斷災情之下，可決定發布疏散命令之時間，並回報至其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教育部校安中心)。 

二、 緊急疏散時各班導師或任課老師應確認該班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況，並依指示就地避

難或依避難逃生路線將學生帶領至安全地點集合，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 

校園災害避難路線圖 

 

 

三、 避難引導人員在引導避難時，應有專人注意行動不便或有特殊情況的學生及教職員工給於必

要之協助。 

四、 避難疏散過程發現學生、教職員工發生意外時，救護人員應迅速實行救護行動。 

五、 清點學生及教職員工之人數並上報指揮官。 

 


